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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 凯瑞              公告编号：2022-L048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瑞德）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5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依据相关规定在收到问询函后，积极委托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同时公司积极组织各相关部门共同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

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关于经营业绩。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 亿元，同

比上升 379.62%，净利润 854.72 万元，同比上升 104.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为 408.95 万元，

同比上升 102.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978.41 万元，同比下降

1,525.10%。你公司分季度财务指标中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784.68万元、648.14万元、477.97万元、1.08亿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156.82

万元、-28.94 万元、-249.17 万元、843.87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2,393.01 万元、-2,961.65 万元、-2,181.27 万元、-1,442.48 万元。 

（1）你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上升，请你公司补充报备第四季度营业

收入的构成情况，包括产品或服务类别、确认收入金额、客户名称、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 2021 年新增客户等，说明截至目前第四

季度的销售回款情况及退货情况（如有），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

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①收入构成情况等介绍 

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包含煤炭贸易收入和租赁服务收入两大类。

其中煤炭贸易业务销售的产品为煤炭、焦沫等，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 1.07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第四季度销售全部回款，无退货情况。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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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是否为 2021

年新增客户 
关联关系 

张家港保税区永信诺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 8688万元 是 无 

泰州市恒利信化学有

限公司 
2004年 590万元 是 无 

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 
2003年 1.5亿元 否 

实际控制人原

一致行动人关

联公司 

租赁服务业务提供的服务为物业租赁服务，第四季度实现租赁业务营业收入

约 102.55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第四季度销售全部回款，无退货情况。客户基

本情况如下表：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是否为 2021年

新增客户 
关联关系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 1.5亿元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原一致

行动人关联公司 

②收入确认不存在提前确认情况，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收入确认原则：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中煤炭代理业务在供应商将煤炭送至销售

方并完成检质检量即销售方取得相关产品控制权后确认收入；煤炭自营业务于完

成产品交付且验收合格即客户取得相关产品控制权后确认收入。租赁服务业务按

照权责发生制于租赁期限内分期确认收入。 

实际确认收入情况：公司在确认煤炭代理业务和租赁业务收入时，严格按照

上述收入确认原则，结合公司煤炭业务、租赁业务实际完成服务、交付货物的时

点确认控制权转移后进行收入确认。公司煤炭自营业务在客户完成提货、装运（认

可产品质量和数量）且公司取得港口计量单据后确认收入，符合行业惯例和会计

准则规定。公司接到客户提货联系函后安排货物装车、装船并抽样送检，以港口

计量结果和送检结果为结算标准。焦炭检测行业较为成熟，通常装车、装船完成

前即可取得检验结果，若有异议客户通常在装车、装船作业完成前提出，因此按

照行业惯例，在公司取得港口计量单据后，已经可以视同客户认可完成装车、装

船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对商品质量和数量不存在重大异议，公司可以确认收入。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四条之规定。公司 2021年煤炭贸易业务自

营模式销售合同经买卖双方盖章确认，且合同中约定了明确的双方的履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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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交付标准、交割验收标准、结算付款安排、违约责任，公司履约交付货物后，

与产品销售相关的经济利益将流入公司，收入金额可以可靠计量。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五条之规定。 

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确认的收入均系与客户进行了结算确认、实际货物已

交付客户或者向客户完成了相关销售服务工作，因此在 2021 年第四季度据实确

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你公司结合煤炭贸易业务的合同条款、交易实质、业务模式和开展

过程说明你公司是否负有向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首要责任，是否能够控制或

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是否承担定价权及

相应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业务如何适用“总额法”或“净额法”进行

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

的有关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公司回复： 

①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代理模式采用“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代理模式下在

商品转让给客户前公司未取得商品的控制权，无定价权亦不承担与商品相关的存

货风险，公司作为代理人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商品购入卖出价格差金额确认收

入，在交易过程中公司角色为代理人，适用“净额法”确认收入与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关于收入确认的规定相符，与《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会计类第 1号》1-15规定相符。 

②公司煤炭贸易业务自营模式采用“总额法”进行收入确认。 

i合同条款及交易实质 

采购合同约定了明确的交付标准、交割验收标准、违约责任，履约义务人及

责任人为供应商和公司，未能忠实履约的违约责任由公司或供应商作为首要责任

人视责任归属各自承担，不涉及由指定第三方承担履约义务及违约责任的约定。

销售合同约定了明确的交付标准、交割验收标准、违约责任，履约义务人及责任

人为客户和公司，未能忠实履约的违约责任由公司或客户作为首要责任人视责任

归属各自承担，不涉及由指定第三方承担履约义务及违约责任的约定。 

自营模式的交易实质为公司从供应商处买断货物集货后整体调配，结合当前

市场情况及预期市场变化适时出售，因货物灭失毁损灭失、市场价格波动、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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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区域价格差异等产生的风险、收益皆由公司承担。 

ii业务模式 

自营模式整体采用分散采购集中销售的业务模式。采购环节：供应商按照合

同交付标准完成货物交付后，与货物相关的价格风险、存货风险等全部转移至公

司，公司取得商品控制权。运输环节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委托物流公司或者供应

商采用公路、铁路或者船舶运输方式运至公司指定仓储港口，运输费用由公司承

担。仓储环节，公司与港口签订仓储协议，委托港口提供货物的入库、仓储及出

库服务，仓储费用由公司承担。销售环节，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情、客户实力及

公司对客户的定位、库存分布、运输仓储成本等确认销售合同定价、销售数量、

交付方式、交付地点、结算方式等重要条款。货物转让给客户前，公司拥有货物

的控制权，销售合同的定价权、商业条款谈判由公司作为首要责任人自行掌握，

公司承担存货风险、价格风险、信用风险、货物交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赔偿

责任等货物相关的风险。在采购、运输、仓储、交付各个环节公司能够主导商品

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责任人。适用“总额法”确认收

入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关于收入确认的规定相符，

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1-15 关于按总额或净额确认收入的

规定相符。 

iii 公司收入确认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差异 

陕西黑猫（股票代码 601015）收入确认方法为焦炭产品一般在商品发出并

经客户验收完毕，且收到客户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后按总额确认收入。山西焦化（股

票代码 600740）收入确认方法为，公司在将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不再对

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和控制，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通

过铁路运输销售的焦炭产品本公司按照合同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在指定铁路站点

发出商品并取得铁路运输单后按总额确认收入；通过港口运输销售的焦炭产品本

公司按照合同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在获取 SGS 检验报告并移交客户后按总额确认

收入；通过公路运输销售的焦炭和化工产品由客户按照合同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在

指定的仓库自行提货或装运后按总额确认收入。 

公司结合自身的业务模式并参照同行业公司在类似的业务模式下的收入确

认方法对公司煤炭贸易自营业务采取总额法确认收入，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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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 

（3）报告期内，你公司新增煤炭贸易自营业务收入。请结合你公司对相关

业务投入及产出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收入确认时点等说明你公司煤

炭贸易自营业务是否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是否能够独

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该项业务模式下公司能否对产品或服务

提供加工或转换活动，从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该项业务是否对客户、

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你公司对该项业务是否已有一定规

模的投入，你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并结合上述事项综合判断你公司煤

炭贸易自营业务是否形成稳定业务模式，是否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1号指南》）第三节中规定的

应予以扣除事项。 

公司回复： 

①煤炭贸易自营业务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 

i公司对相关业务投入及产出情况 

公司自 2019 年起开展煤炭贸易业务，具备煤炭贸易业务经验及稳定的上下

游供应链资源，在煤炭产业链优势区域山东省有一定的供应链资源储备。大股东

提供的近 4800 万元现金捐赠资金及 1 亿元无偿流动资金支持为公司煤炭自营业

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煤炭物流、仓储垂直行业供应链十分成熟，公司与

行业内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物流公司、港口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煤炭运输、仓储环节由具备丰富行业经验的服务商提供，合作的物流公司、

仓储港口的运力、仓储能力、服务能力足以覆盖公司的业务需求。 

ii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客户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等经济发达区域，在区域内具备一定的

行业影响力、资金实力，经营稳定且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有长期、稳定的购

货需求。报告期内已经交付的合同全部及时全额回款，客户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商业信誉。供应商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等煤炭资源优势区域，以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集团为主，供应商资金资源等各方面实力有保证

且具备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经营稳定、货源丰富有保障。报告期内，公司采购

合同皆顺利履行完毕，与供应商无合同纠纷，报告期后主要供应商继续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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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供货。 

iii 收入确认时点 

将货物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交付至约定地点且验收合格视为完成交付，

货物完成交付后客户取得相关产品控制权，公司进行煤炭自营业务收入确认。 

②煤炭贸易自营业务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 

公司按照合同式订单采购煤炭，按合同逐个结算货物采购成本，采购合同对

应单独的结算单，结算单数量、金额可单独计量，可按照供应商及采购合同准确

计量货物采购成本；公司按采购合同安排物流运输，物流公司按运输重量、运输

距离、运输方式向公司出具结算明细或结算单，按照约定的收费标准与公司结算

运输费用，公司运输费用能够独立核算；港务费由港口按进港方式、品种、数量

等向公司提供进出港明细，按照约定的收费标准与公司结算港务费，公司港务费

能够独立核算；公司完成货物交付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按照经双方确认的数量、

执行的合同及合同单价出具结算单，客户盖章确认后结算货款，公司能够独立核

算贸易自营业务收入。 

③该项业务模式下公司可实现对产品提供转换活动，从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

价值提升 

    公司自营业务模式虽不能对产品提供加工活动，但公司在采购过程中承当了

运输、仓储服务活动，通过将货物转到运输至港口仓储集货，提升了公司大宗商

品的议价能力，实现了货物从煤炭焦化出厂到港口交付中的价值提升。 

④该项业务不存在对客户、供应商重大依赖，具有可持续性 

煤炭自营业务开展时间较短，客户、供应商正在逐步拓展中，截至 2022 年

三季度末，公司煤炭自营业务客户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国有企业、具备

一定行业影响的民营企业为主，公司采用分散采购集中销售的经营模式，客户相

对集中但单个客户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超过 35%。2022 年以来公司持续拓展客

户，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新增客户 3 家，覆盖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公司随

着业务的不断拓展和做大，客户数量、客户类型、覆盖区域将稳步增加，煤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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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稳定发展具备持续性。 

煤炭自营业务供应商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内蒙、河南、河北、江苏等区

域，供应商群体涵盖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等，公司采用分散采

购集中销售的经营模式，供应商数量较多且相对分散，2022 年以来公司持续向

产业链上游拓展供应商，稳步推进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供应商类型、数量、供

货能力、货源稳定性逐步提高，对供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煤炭自营业务稳定发

展具备持续性。 

综上，公司自营业务不存在对某个客户或者供应商的重大依赖，客户分布在

华北、华东地区等经济发达区域，供应商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等煤炭资源优

势区域，涉及客户、供应商多样化，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和行业影响力，且在不

断延伸拓展中，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做大做强，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将进一步丰富

和增多，公司自营业务具备可持续性。 

⑤公司对该项业务已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公司具备煤炭贸易相关业务经验 

公司在第四季度通过重整恢复市场信誉后，利用重整投资者无偿赠与的额

4800 万元现金以及 1 亿元的流动性支持大力发展自营业务模式，且为实现自营

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借助自 2019 年以来开展煤炭贸易业务所积累下来的

煤炭行业的从业经验和人脉、货源资源积极大力开拓自营贸易业务市场，充实业

务发展团队，公司具备煤炭贸易业务相关的从业经验，且有资金、有资源可投入

持续开展该业务。截至目前，公司煤炭贸易自营模式有序拓展，在已有客户、供

应商基础上向产业链两端渐次延展。合同交付方面，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2.64 亿元，公司有稳定的客户、供应商资源且业务团队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

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模式具备从事贸易业务的能力。 

综上，公司煤炭自营业务业务模式可持续，在现有一定规模的业务，客户、

供应商稳定可持续合作的基础上，匹配公司能够实现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丰富

的煤炭业务从业经验，公司煤炭自营业务模式可持续稳定开展，业务模式稳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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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以

下简称《1号指南》）第三节中规定的应予以扣除事项。 

（4）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情况，按照本所《1 号指南》“4.2 中

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的有关规定逐项核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予以扣除

的营业收入项目。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之 4.2

“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中相关规定，营业收入扣除项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公司根据规定逐一对每项收入进行核查，不

存在营业收入扣除相关项，具体如下： 

1.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是指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或

者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影响报表

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①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②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③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④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⑥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经逐一比对，公司财务部自查判定公司营业收入不存在上述需要扣除的项目

下的收入，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系 2019 年开展的，且从事的贸易业务代理业务模

式、自营业务模式经营稳定，客户、供应商稳固并在逐步增加，不属于第③项所

述的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以及第⑥项所述的未形成或

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收入，因此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不属于该项的扣除收入。 

2.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变化等不具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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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①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

的收入 

②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 

③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④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

业务产生的收入 

⑤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⑥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经逐一比对，公司营业收入均系公司真实业务产生的收入、具备商业实质定

价公允合理，能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及现金流状况实现改善，不存在上述所述的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项目。 

（5）请说明你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远高于其他季度的原因，较 2020

年第四季度大幅增加的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高于前三季度，主要系公司第四季度通过重整恢

复市场商业信誉、引入重整投资人投入业务发展资金后，利用自身在煤炭行业积

累沉淀的业务经营、行业资源积极开展了煤炭自营业务，煤炭自营业务相比前三

季度开展的代理业务模式增加了运输、仓储环节，不再是代理业务模式的仅赚取

固定价差，而是自身实际参与与客户、供应商的价格谈判、自主定价和自主决定

销售，因此相比煤炭代理业务盈利能力得到提高和改善，第四季度因开展煤炭自

营业务模式从而大幅提升第四季度的主营业务利润，从而扣非后的净利润高于前

三季度。与 2020 年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2.04 亿元相比大幅增加主要系第四

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98亿元，剔除这个因素影响后，2020年第四季度扣非

后净利润为负 600 万元。2021年扣非后净利润 800多万元，相比 2020 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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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不大，剔除信用减值损失后的增幅变动主要还是 2021 年第四季度开展煤炭贸

易自营业务模式实现业务模式转换从而实现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提升所致。 

综上，公司 2021 年的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与前三季度以及 2020 年第四季度

相比，出现大幅增加系业务模式转换带来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改善，是公司因重

整后恢复市场信誉、引入重整业务发展资金后，立足自身拥有的行业经验和资源

拓展业务的合理变化，不存在年底突击交易调节利润的情形。 

（6）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销售及收款模式、采购及付款模式等情况说明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的原因，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

幅度不匹配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业务的销售和收款模式是完成销售后再回款，给与客户

一定的回款账期；采购付款模式采取签订合同后预付货款后交付货物进行结算，

因采购采取的是预付款的方式、而销售是完成收入后有一定的回款账期，因此会

存在收入利润与现金流入的时间差异，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包含重整程序中现金清偿的经营活动相关

的债务及处置的资产包在合并期间的现金流、煤炭代理贸易业务未及时回款等原

因所致，剔除前述事项影响后 2021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约为 1300 万，相比

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630 万，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明显增加，经营活动

现金流净额变动与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相匹配。 

（7）你公司本期销售费用为 71.93 万元，同比增长 236.72%，管理费用为

1369.03 万元，同比增长 126.95%，请结合各科目的明细构成、本期变化情况、

变动原因等，说明你公司期间费用上升的原因。 

公司回复： 

①销售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公司本报告期，销售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系新

增销售费用-港务费 505,801.82 元所致。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利用信誉的恢

复好转、充沛的资金支持大力开拓贸易业务，增加了自营模式煤炭贸易业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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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务模式下，公司采购货物运送至港口，随即产生港口作业包干费、货物堆存

保管费、涨吨作业费等一系列港务费用。除港务费外的其他销售费用合计金额

213,471.99元，较 2020年度减少 0.07%，变动幅度较小。 

②管理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公司本报告期，管理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本报

告期管理费用涵盖破产重整费用 6,787,990.58 元所致，剔除破产重整费用后，

公司 2021 年的管理费用约 690 万较 2020 年度 600 万增长 14.42%，增长变动幅

度不大，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聘请中介机构相比 2020 年增加 37 万左右以及诉讼

费用相比 2020年增加 57万左右所致。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就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的完整性发表明

确意见，并说明对公司收入截止性测试履行的核查程序、依据、抽样测试样本

数量及范围，对收入确认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销售合同的审阅情况、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应收账款函证及期后回款情况

等，就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2、关于非经常性损益。公司 2021 年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445.78 万

元，其中，债务重组损益为 5.77 亿元，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4.68 亿元，企业

重组费用为-678.8 万元，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582.79 万元。 

（1）请你公司详细列示债务重组损益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各组成部分金

额的具体计算过程，说明相应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公司回复： 

①公司 2021年债务重组损益为 5.77亿元，具体计算过程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明细 报表项目 金额 

1=2+3+4+5+6+7 公司账面负债总额： 781,096,4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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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期借款 46,899,826.80 

3  应付账款 45,294,471.22 

4  应付利息 8,565,930.32 

5  应交税费 11,512,692.77 

6  其他应付款 545,603,307.14 

7  预计负债 123,220,200.28 

8 以现金清偿的债权金额： 货币资金 16,771,832.04 

9 
股票清偿债权以及股东放弃现金清偿

金额： 
资本公积 187,244,617.74 

10 应收债权人股票过户手续费： 其他应收款 17,526.13 

11=1-8-9-10 破产重整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577,062,452.62 

公司 2021年债务重组损益 5.77亿元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短期借款                         46,899,826.80 

应付账款                         45,294,471.22  

应付利息                          8,565,930.32  

应交税费                          11,512,692.77  

其他应付款                         545,603,307.14  

预计负债                           123,220,200.28  

贷：银行存款                            16,771,832.04 

      资本公积                            187,244,617.74 

其他应收款                          17,526.13 

投资收益                            577,062,452.62 

②公司 2021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4.68 亿元，各组成部分金额的具体

计算过程及相应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明细 报表科目 金额 

1 资产组处置变现 货币资金 32,492,599.77  

2=3+4+5 资产账面价值：  710,541,337.47  

3  长期股权投资： 695,360,959.28  

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000,000.00  

5  其他应收款： 1,180,378.19  

6=1-2 单体层面资产组处置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678,048,737.70  

7 合并层面内部抵消冲回金额 投资收益 210,417,291.04  

8=6+7 资产处置形成的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467,631,4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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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公司 2021年债务重组损益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各组成部分金额相应会

计处理的依据 

A.《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

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

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 

“第十二条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 

“第十三条以多项资产清偿债务或者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

按照本准则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和计量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所清偿

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的确认金额之

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B.《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偿债金 

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如固定资产、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

或服务等)清偿债务，或者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

务的，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也不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

损益，而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

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科目。 

......债务重组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

工具时，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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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公司债务重组系以金融资产 (现金、股票)清偿债务，

因此债务重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你公司说明企业重组费用、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的具体构成。 

公司回复： 

①企业重组费用为 6,787,990.58元，具体构成详见下表： 

项目 金额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112,131.50 

聘请中介机构等费用 2,675,021.96 

破产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员的报酬和执行职务的费用 4,000,837.12 

合计 6,787,990.58 

②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为-75,827,850.17 元，

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案件原告 裁判文书案号 
 计提 

预计负债金额  

1 陈震 （2017）浙 03 民初 60 号  5,998,144.90  

2 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2016）新民终 468 号  644,967.70  

3 杭州东艮佳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2015）浙杭商初字第 192 号  33,930,301.15  

4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016）京 0105 民初 21885 号  3,038,635.17  

5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 （2018）粤 01 民终 13856 号  124,886.62  

6 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6）浙 0326 民初 6942 号  1,016,318.24  

7 四川伟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5）大民二初字第 519 号  24,284.71  

8 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 （2018）川 04 民终 79 号  109,579.42  

9 辽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   （2017）鲁 1402 民初 909 号 
 146,163.70  

10 辽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 （2017）鲁 1402 民初 912 号 

11 新疆海森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015）哈市民二初字第 1227

号  603,718.17  

12 新疆海森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015）哈市民二初字第 909号 

13 哈密精工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2016)鲁 1402 民初 210 号  100,953.51  

14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2015）哈市民二初字第 590号 
 462,948.56  

15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2015）哈市民二初字第 591号 

16 宣化宏大钻孔机械有限公司 （2015）德中商终字第 398 号  144,277.39  

17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市牛毛

泉铁矿工程施工项目部    
（2017）鲁 1402 民初 168 号  18,916.89  

18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8）鲁 1402 民初 2072 号 

 578,777.42  19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7）鲁 1402 民初 460 号 

20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1）鲁 14 民终 8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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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原告 裁判文书案号 
 计提 

预计负债金额  

21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1）鲁 14 民终 889 号 

22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8）鲁 1402 民初 4246 号 

23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6）鲁 1402 民初 1805 号 

24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6）鲁 1402 民初 1803 号 

25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6）鲁 1402 民初 1804 号 

2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2021）浙 01 民初 2544 号  603,924.64  

27 深圳市永惠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粤 0304 民初 22427 号  10,996,606.71  

28 赵俊 （2021）粤 01 民初 154 号  16,953,030.38  

29 徐翠翠 （2021）鲁民终 731 号  1,971.73  

30 王焕 （2021）鲁民终 736 号  2,323.75  

31 郭常江 （2021）鲁民终 734 号  4,757.43  

32 徐瀚 （2021）鲁民终 838 号  5,668.47  

33 齐明巧 （2021）鲁民终 741 号  5,882.91  

34 张小荣 （2021）鄂 01 民初 10 号  64,548.16  

35 董晓永 （2021）鄂 01 民初 11 号  125,120.29  

36 宗成龙 （2021）鄂 01 民初 12 号  2,024.27  

37 泮戴妮 （2021）鄂 01 民初 111 号  17,924.48  

38 吴振宏 （2021）鄂 01 民初 25 号  65,839.80  

39 周红丹 （2020）鄂 01 民初 991 号  1,433.12  

40 刘若冰 （2020）鄂 01 民初 992 号  5,222.97  

41 沈建清 （2020）鄂 01 民初 993 号  7,810.36  

42 黎小红 （2020）鄂 01 民初 994 号  279.25  

43 李泰齐 （2020）鄂 01 民初 995 号  5,652.23  

44 郝旺平 （2020）鄂 01 民初 996 号  3,870.58  

45 吕景华 （2020）鄂 01 民初 997 号  764.99  

46 任峰 （2020）鄂 01 民初 998 号  1,578.77  

47 李琴仙 （2020）鄂 01 民初 999 号  696.40  

48 赵增丰 （2020）鄂 01 民初 1000 号  1,222.65  

49 古爱平 （2021）鄂 01 民初 440 号  6,822.28  

合计：   75,827,850.17 

（3）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非经常性损益》自查非经常性损益计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错漏情形，是否符

合相关规则要求。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467,631,445.66 

主要系重整管理人对外处置

股权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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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损益 577,062,452.62 主要系重整债务重组收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6,787,990.58 主要系重整费用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5,827,850.17 
主要系依据重整清偿情况计

提的预计负债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422,243.91 
主要系依据重整清偿情况计

提的负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860.00 主要系理财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4,457,782.30 - 

经自查，公司 2021年度非经常性损益计算准确、不存在错漏情形，符合《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要求。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3、关于持续经营能力。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资产状况、现金流量状况、

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各项业务的开展情况、目前在手订单金额等因素，分析

你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说明拟采取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

并评估其有效性。 

公司回复： 

（1）公司经营环境分析 

第一，外部环境分析。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2021 年度，公司

通过重整恢复市场商业信誉、引入业务发展资金后拓展了煤炭自营业务，煤炭自

营业务模式的加入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改善了公司经营状况。 

第二，内部环境分析。公司 2021 年对公司前期存在的影响公司业务经营的

事项进行了梳理和清除。首先，针对公司面临的前期存在的诉讼、违规担保、银

行借款等债务危机，公司已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全面消除，为公司后续的经营业务

发展及其他新业务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其次，针对前期存在内部治理缺陷，公司

现有管理层高度重视，持续进行整改、完善原有的制度、流程缺陷，为公司后续

的规范运营管理、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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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资产状况分析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9,009.55万元，均为流动资产，其中

现金资产为 8,242.81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 91.49%），该项资产流动性强且可随

时用于支持公司的煤炭贸易业务发展，助力煤炭贸易业务做大做强。 

（3）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分析 

公司 2021年期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9,784,067.05 元，主

要系煤炭业务规模增长以及公司重整清偿债务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92,664,567.44 元，主要系收回处置股权投资款以及短期闲置资金滚动理财

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1,586,217.04 元，主要系王健先生无偿

赠予资金以及提供流动性支持所致。公司在 2021 年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荆门楚

恒聚顺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荆门瑞升嘉泰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开展煤炭贸易业务，

公司煤炭贸易业务规模将逐渐扩大，随着公司煤炭贸易业务规模的不断做大做

强，公司后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同时，公司在

2021 年度已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全面消除前期面临的债务负担、摆脱经营困境、

恢复再融资能力。 

（4）公司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分析 

 公司 2021年实现营业利润 11,152.63万元，主要来源为开展煤炭贸易业务、

物业租赁业务以及债务重组收益。2021年度末，公司物业租赁业务已对外剥离。 

（5）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情况及目前在手订单金额分析 

公司 2021 年度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和物业租赁业务，目前物业租赁业务

已对外剥离、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煤炭贸易业务方面：2021 年度，公司新

增了煤炭贸易业务自营模式，实现煤炭贸易营业收入 11,717.93 万元、净利润

780.30万元。截至 2022年三季度末，公司煤炭自营业务稳定合作的客户共 5家，

签订销售合同金额约为 3.1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共销售煤炭 12.2万吨

左右，实现营业收入 2.64 亿元，公司在销售体量、业务规模上均实现了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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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煤炭贸易业务仍保持着一定的盈利能力，未来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 

2022 年公司进一步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了良性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供应

端，逐渐建立起了包括煤矿原厂、贸易商在内的上游供应商集群，向原厂采购煤

炭缩短供应链长度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货源稳定性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在销售

端，合作的下游客户以资金实力强、履约能力强、经营稳定具备持续业务合作潜

力的国有企业单位为主，产品销售有保障。煤炭贸易业务目前处于稳步均衡拓展

中，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6）说明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 

煤炭贸易业务方面：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荆门恒晟瑞通煤焦贸易有限

公司、荆门恒晟瑞通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荆门瑞升嘉泰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大力开

展自营业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累计实现贸易额 1.06 亿元。此外公司代理业

务模式的煤炭业务规模逐步扩大，2021年累计实现贸易额 4.02亿元（该金额系

以总额法计算所得），较 2020年度增长 36.60%。 

综上，公司 2021 年煤炭贸易业务体量较 2020 年已实现大幅增长，且 2022

年前三季度在 2021 年通过重整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基础上已实现的业务体量 2.6

亿多，相比 2021年亦出现了大幅增长。 

4、关于毛利率。报告期，你公司煤炭贸易销售毛利率为 18.19%，同比下滑

81.81%，其中煤炭业务自营模式下销售毛利率为 9.79%。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特点

及经营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情况、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

集等情况，说明你公司煤炭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毛利率下滑趋势是

否具有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煤炭自营业务所处的行业为煤炭贸易行业，煤炭系大宗商品，需求量

大、交易频繁、交易量大，2021年四季度新增煤炭自营业务，销售毛利率为 9.79%，

公司煤炭贸易业务毛利率无明显异常，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具体分析如下： 

①公司煤炭贸易自营模式销售的产品为焦炭，以“申万二级-焦炭Ⅱ”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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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口径，2021 年上市公司焦炭业务平均毛利率 11.43%，剔除最大、最小毛利率

异常值后平均毛利率 9.86%。公司煤炭自营业务 2021年销售毛利率 9.79%，略低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业务体量较小，焦

炭货物全部为外采不涉及生产环节，未建立独立的物流运输网络。焦炭行业成本

主要包含焦炭货物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运输以火车运输和船运为主，公司煤炭

自营业务起步晚规模较小对供应商、物流企业议价能力相对较弱，2021 年运输

方式以成本较高的汽运为主，毛利率相应略有降低。 

②公司煤炭贸易代理模式公司作为代理人按照净额确认收入，毛利率 100%

与上年度持平。 

（2）毛利率下滑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 

煤炭贸易毛利率同比下滑主要原因系业务模式变化导致，公司煤炭贸易业务

未出现持续下滑趋势。上年度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仅包含煤炭代理模式，按照净额

法确认收入，毛利率 100%，本年度代理模式毛利率与上年持平，未发生下滑亦

无持续下滑趋势。本年四季度新增自营模式，自营模式按照全额法确认收入，毛

利率 9.79%，导致煤炭贸易业务整体毛利率下降至 18.19%，毛利率下滑系业务模

式变化引起的合理变动。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5、关于销售、采购集中度。年报显示，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

1.27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100%；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9,202.86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达 95.99%。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

名称、销售/采购内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发生时间、合作年限、销

售回款等情况，是否存在销售对象同时为采购对象的情形，并结合公司所处行

业特点、经营情况、销售及采购模式等情况，详细说明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及

主要供应商的依赖风险，如存在，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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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名称、销售/采购内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发生时间、合作年限、销售回款情况等 

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前五大客户 产品（服务） 关联关系 合作期限 发生时间 

张家港保税区永信诺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焦炭、焦沫 无 1年以内 2021 年四季度 

泰州市恒利信化学有

限公司焦炭 
焦炭 无 1年以内 2021 年四季度 

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 

炼焦煤、物业

租赁服务 

公司实际控制

人原一致行动

人关联公司 

3年 2021 年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公司前 5大客户和供应商之间不存在既为客户又为供应商的情形。 

②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经营情况、销售及采购模式等情况，详细说明是

否存在对主要客户及主要供应商的依赖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煤炭行业，系基础能源行业，需求量大、交易量大、交易

周期短。煤炭产地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内蒙等中西部省份，下游钢铁行业主

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以几大国有钢铁厂为主，需求与供给存在区域错配，反

应迅速具备资金实力的贸易商为产业链中的活跃参与方。重整完成后公司信用恢

复、可支配资金规模有所改善，但整体实力相对不强，以分散采购集中销售的方

式提高交付能力，前期以履约能力较强的贸易类客户为主。公司煤炭自营业务开

展时间短、产品品类较为单一，整体体量偏小、客户数量少，对部分贸易类客户

销售金额较高但单一客户收入占收入总额比重未超过 40%，且公司对部分贸易类

前五大供应商 产品 关联关系 合作期限 发生时间 

上海景旬进出口有限公司 精煤（贫瘦煤） 无 2年 2021 年 

蒲县宏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精煤 无 2年 2021 年 

兴县和盛实业有限公司 低硫气煤 无 3年 2021 年 

江苏鑫运达能源有限公司 焦炭 无 1年以内 2021 年四季度 

襄汾县晋襄经销部 中硫气煤 无 3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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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销售金额占客户贸易总额比例极小。公司采购模式为分散采购，涉及供应

商多家，各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占煤炭贸易业务采购总金额比重相对比较平均分

散，且公司采购量占供应商整体出货量比例较低，公司对主要供应商不存在重大

依赖。 

6、关于诉讼事项。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年报问询函回复日最

新的诉讼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基本情况、涉案金额、是否形成预计负债、

诉讼进展、诉讼审理结果及影响、诉讼判决执行情况、披露日期（如适用）、

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截至问询函回复日最新的在诉诉讼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诉讼(仲裁)基

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况 

披露

日期 

是否

及时

履行

信息

披露

义务 

1 

赵俊与公

司保证合

同纠纷案。 

4,211.17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粤 01 民初 154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驳回原告赵俊的全部

诉讼请求，赵俊不服已提起上诉，请

求判决公司承担 4,211.17 万元赔偿

责任，目前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中。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1月

28 日、

2022

年 5月

31 日 

是 

2 

深圳永惠

源供应链

有限公司

与公司追

加、变更被

执行人异

议之诉。 

3,887.74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粤 0304 民初 22427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驳回原告凯瑞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公

司不服已提起上诉，目前二审法院正

在审理中。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1月

30 日、

2022

年 5月

6 日 

是 

3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与公司金

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472.26 是 已终审 

该案（2020）浙 01 民初 2544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1.确认中信银

行余杭支行对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

司享有普通债权 9369787.5 元；2.

第五季石化公司、第五季电商公司、

第五季国际公司、吴联模、张朱晟对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

已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13 日、

2020

年 8月

19 日、

202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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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信银行余杭

支行支付；3.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未能

清偿部分，由凯瑞德公司向中信银行

余杭支行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

行余杭支行支付；4.驳回中信银行余

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5.如第五季

石化公司、第五季电商公司、第五季

国际公司、吴联模、张朱晟、凯瑞德

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终 1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年 9月

10 日、

2022

年 11

月 8日 

4 

龙仕俊与

公司股东

损害公司

利益责任

纠纷案 

0 否 已终审 

该案（2021）粤 0303 民初 643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龙仕俊的全部诉

讼请求，龙仕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

（2022）粤 03 民终 12657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按上诉人龙仕俊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 

已审结 

2021

年 1月

28 日 

是 

5 

徐翠翠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31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940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徐翠翠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3050.46 元及利息损失，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6 

徐瀚与公

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 

0.89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942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徐瀚赔偿经济

损失合计 8936.6 元及利息损失，公司

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7 

齐明巧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81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943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齐明巧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8137.57 元及利息损失，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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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焕与公

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 

0.36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944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王焕赔偿经济

损失合计 3574.64 元及利息损失，公

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9 

郭常江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61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945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王焕赔偿经济

损失合计 6107.93 元及利息损失，公

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10 

泮戴妮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3.62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11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泮戴妮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136229.4 元及利息损失，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1月

28 日 

是 

11 

吴振宏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50.26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25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吴振宏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502584.86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0

年 8月

25 日 

是 

12 

宗成龙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53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2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宗成龙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15265.82 元及利息损失，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3月

17 日 

是 

13 

张小荣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49.27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张小荣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492754.75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3月

17 日 

是 

14 

董晓永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95.54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1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董晓永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955408.5 元及利息损失，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3月

17 日 

是 

15 

周红丹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3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1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周红丹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2980.95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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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若冰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77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2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刘若冰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7671.31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17 

沈建清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05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3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沈建清

10515.99 元及利息损失；刘书艳、张

彬、谢曙、饶大程、程万超在 5%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不服已提起

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1月

28 日 

是 

18 

黎小红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22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4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黎小红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2173.95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3月

17 日 

是 

19 

李泰齐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04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5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李泰齐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10433.33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0 

郝旺平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6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6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郝旺平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5961.9 元及利息损失；

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程万

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公司

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1 

吕景华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12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7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吕景华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1192.38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2 

任峰与公

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 

0.29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8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任峰赔偿经

济损失合计 2873.24 元及利息损失；

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程万

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公司

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3 

李琴仙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0.1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999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李琴仙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960.42 元及利息损失；

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程万

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公司

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4 

赵增丰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0.22 是 诉讼中 

该案（2020）鄂 01 民初 1000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赵增丰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2182.36 元及利息损

失；刘书艳、张彬、谢曙、饶大程、

程万超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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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源 

25 

古爱平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4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440 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古爱平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14010.47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已按照重

整计划预

留偿债资

源 

2021

年 6月

16 日 

是 

26 

陈玉林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6.25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07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陈玉林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62475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27 

朱淑珍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47.24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10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朱淑珍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472448.4 元及利息

损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28 

贺懿与公

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 

1.79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06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贺懿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17873.21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29 

朱雪珍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6.82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08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朱雪珍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68216.07 元及利息

损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30 

张玉满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207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09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张玉满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2070015.03 元及利

息损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31 

王蕾与公

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 

0.51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62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王蕾赔偿

经济损失合计 5064.07 元及利息损

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32 

贾玲珍与

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案 

11.25 是 诉讼中 

该案（2021）鄂 01 民初 1063号《民

事判决书》已判决：公司向贾玲珍赔

偿经济损失合计 112513.58 元及利息

损失，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未审结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是 



 26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详见《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年

报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关于审计意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对你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 2020 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

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进一步说明前

期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在本年度的影响是否均已消除，如已消除，请说明相关事

项的具体解决措施及结果；如未消除，请说明相关事项对 2021 年年度报告所产

生的影响，并说明 2021 年审计意见的适当性。 

年审会计师说明： 

年审会计师相关说明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8、关于是否规避退市。因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

于 1 亿元、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你公司 2021 年会计年度如

出现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情形，将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

形。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规避终止上市行为。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 年净资产增加主要系第四季度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获得重整投资人

现金捐赠、实现债务重组产生重整收益等所致；扣非前后净利润增加主要系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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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债务重整收益、拓展煤炭业务所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1

年 10 月份进入重整带来流动资金支持增加、商业信誉得以恢复，公司在原有的

代理贸易业务基础上切入煤炭自营业务模式所致；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标准

无保留意见具有适当性。综上，公司不存在规避终止上市行为，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 2021 年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①公司在实施破产重整过程

中处置了对外投资的低效能股权类资产（包括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德州凯佳

商贸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荆门德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导致公司合并层面账面资产较期初减少约 4亿元；②公

司通过重整清偿债务导致负债减少约 5.7亿元；③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无偿捐赠现

金 4779 万元。 

（2）公司 2021 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如下：①公司在 2021 年第四季度执

行完毕重整计划，产生了债务重整收益；②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因实施重整实

现公司商业信誉恢复、获得业务发展流动资金，助于公司开展煤炭贸易自营业务

实现经营利润增加。其中：公司在重整程序中进行低效资产处置以及以股抵债进

行债务重组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1.14 亿元；依据债权申报确认计提营业外支出

1.04 亿元，同时确认债务重整费用 699 万元，合计产生利润约 400 万元；因流

动资金增加、商业信誉恢复、贸易业务量扩大实现经营利润增加 400 万元。 

（3）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2021年 10月湖北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启动凯瑞德预重整程序后，公

司第一大股东王健先生累计向凯瑞德无偿提供了 1 亿元流动性支持以助力凯瑞

德开展煤炭贸易业务，伴随着因重整带来的流动资金增加、商业信誉得到恢复和

认可，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在原有的贸易业务代理模式基础上，从丰富客户

群体、减少对重要客户、供应商依赖度、提高自身谈判议价能力、实现贸易业务

盈利能力提升等角度出发，积极拓展、丰富贸易模式，四季度开展的煤炭贸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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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不承担运输、仓储仅赚取代理差价的代理业务模式，而是切

入自营业务模式，积极掌握主动权、主动挖掘货源、寻求供应商、自主商业谈判

签署协议；在客户端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走势情况、仓储情况自由选择客户、自主

谈判定价；同时在业务环节中承担货物运输、仓储环节可能的风险。通过承担运

输、仓储等周转环节可能存在的保管、损毁、丢失、质量变异、跌价以及货物受

各种因素无法及时交货的违约、客户因产品仓储导致水分含量等质量不达标而拒

收、客户无法及时回款等风险，煤炭贸易业务的自营业务模式实现了对货权的控

制，掌控了自身对供应商、客户的定价谈判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承担了货物采购、

运输、仓储、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因此，在持续做大做强煤炭贸易主业前提下，

对自营煤炭贸易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采用了总额法确认营业收入，导

致 2021 年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4）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具有适当性，具体分析详见《年

审会计师说明》。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9、关于风险警示。你公司因 2018 年至 2020 年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请结合你公司对前

述问题的回复，核实是否已完全消除相关情形，核查说明你公司是否符合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并逐项自查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第 9.3.1 条、第 9.8.1 条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①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净资产为负，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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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1年 2月 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②因公司前期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

且情形严重的”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③因公司 2018 年、2019年、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为负，且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被

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是否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①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计，对公司 2021 年度

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2）第 01160014

号）。根据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净资产为 63,577,028.00

元、净利润为 8,675,371.40 元、营业收入为 127,165,540.69元。 

公司此前存在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一）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规定的

情形已消除。 

②凯瑞德存在违规担保已按照《重整计划》进行了如下解决： 

i针对已判决的 229,636,827.49元违规担保的解决措施。 

2021 年 12 月 8 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 08 民破 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确定，破产重整的普通债权清偿方案为每万元债权

可分配股票 315.8325 股、可分配现金 116.5258 元，剩余债务不再清偿。按照《重

整计划》确定的上述普通债权清偿率，已判决违规担保债权 229,636,827.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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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赔偿股票 7,252,677 股、现金 2,675,861.50 元。 

为避免凯瑞德因已判决违规担保 229,636,827.49 元遭受损失，王健在重整

中放弃等额 229,636,827.49 元债权对应的可分配股票和现金，即按照上述股票

现金清偿率计算放弃可分配的股票 7,252,677 股、现金 2,675,861.50 元，用于

弥补凯瑞德因已判决违规担保可能遭受的损失，目前该股票和现金均存放管理人

账户。 

ii 针对未判决违规担保的解决措施。 

凯瑞德未判决违规担保涉及三起诉讼案件： 

a.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与凯瑞德等主体间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案号为（2022）浙民终 12 号），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终审民事判决，凯瑞德就该案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上限为

4,684,893.75元； 

b.赵俊与凯瑞德等主体间的保证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粤 01 民初 154

号），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月 11日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赵俊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凯瑞德无需就

该案承担赔偿责任。赵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

42,111,715.45元，截至 2022年 10月 25日，二审已开庭审理，上诉时效已过，

赵俊的二审诉讼请求金额不能再变更增加，因此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凯瑞德承担的

赔偿责任的上限为 42,111,715.45元。 

c.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汽车”）与凯瑞德之间的破产重

整债权确认异议纠纷（案号为（2021）鄂 08 民初 178 号），中信汽车请求破

产重整受理法院荆门中院对其已申报但未被重整管理人确认的 9,216,152.44 

元债权予以确认，根据 2022年 5月 31日荆门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荆门中院确

认中信汽车对凯瑞德另外享有普通破产债权 471,364.92 元并驳回其他诉讼请

求，中信汽车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二审中，因

此二审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债权金额不会超过中信汽车诉讼请求的 9,216,152.44 

元，即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凯瑞德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上限为 9,216,152.44 元。 

综上，公司就上述未判决违规担保案件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上限为

56,012,761.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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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未判决的违规担保案使凯瑞德遭受损失，王健已在重整中放弃

48,809,468.67元债权对应的可分配股票和现金，按照《凯瑞德重整计划》确定

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计算，王健已经放弃可分配股票 1,541,562股、放弃可分配

现金 568,756.24 元，该股票和现金均存放管理人账户。为避免出现股票、现金

弥补不足的情况，王健已另外将股票 291,076 股、现金 107,391.95 元存放管理

人账户。综上，王健存放管理人账户的股票合计 1,832,638 股、现金合计

676,148.19 元，足以支付上述未判决违规担保需要赔偿责任对应股票上限

1,769,065股、现金上限为 652,693.19元。 

对此，北京市观远律师事务所出具观远[意]（2022）第 1107 号《关于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认为：根据《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5 号》第四条之规定，“担保责任解除主要指上市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违规担保状态的停止、担保责任的消灭，或者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已经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了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及股东带来的重大风险隐患等。递交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前，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出具意见认定违规担保已经解除或其对上市公司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

（四）由于债务人已经全额偿还债务，或债权人未依法要求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承担责任等原因，导致担保责任已经解除；（五）因其他事由导致担保事项不

再继续对上市公司及其社会公众股东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凯瑞德针对已判决案件金额所涉的违规担保已经解除，针对重整期间

未判决案件金额所涉的违规担保已经视同解除并且不会继续对上市公司及其社

会公众股东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凯瑞德前期存在的违规担保事项已通

过破产重整获得解决，未来不会对凯瑞德造成损失。公司此前存在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

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规定的情形”已消除。 

③公司在 2021 年度第四季度通过重整恢复市场信誉、引入业务资金开展了

煤炭贸易自营业务，煤炭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717.93 万元、实现盈利

780.30万元。同时，公司在 2021年度顺利实施破产重整，通过破产重整程序，

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负担已全面消除，并已摆脱经营困境、恢复再融资能力。公司

司年度审计会计师在对公司进行审计核查后，认为公司具备了持续经营能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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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再列为审计意见的保留事项，公司 2021 年审计报告类型为

标准无保留意见。同时，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7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08.95 万元。综上

公司此前存在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规定的情形已消除。 

（3）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九章规定的股票交易应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逐项排查情况如下： 

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度相关

指标/现状 

是 否 存

在 相 关

情形 

第二节 交易类强制退市 

（一）在本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

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500 万股； 

公司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累计成交量大于 500 万股 
否 

（二）在本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

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 
不适用 否 

（三）在本所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

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其 A 股股票累计成交量

低于 500 万股且其 B 股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 

不适用 否 

（四）在本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 1 元；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

股票收盘价均高于 1 元； 
否 

（五）在本所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

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A 股和 B 股每日股票收盘

价同时均低于 1 元； 

不适用 否 

（六）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在本所的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 3

亿元；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

盘市值均高于 3 亿元 
否 

（七）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均少于 2000 人；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

数均大于 2000 人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否 

第三节 财务类强制退市 

（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

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

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7 亿元，扣除后营业收入

1.27 亿元，营业收入超过 1 亿

元 

否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

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 2021 年期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358 万

元，期末净资产为正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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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财

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 

否 

（四）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本款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 

不适用 否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否 

第四节 规范类强制退市 

（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在

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不适用 否 

（二）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

无法保证； 

不适用 否 

（三）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

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

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不适用 否 

（四）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被本

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改正，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

月内仍未改正； 

不适用 否 

（五）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规定

期限内仍未解决； 

不适用 否 

（六）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不适用 否 

（七）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不适用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否 

第五节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或者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八十一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据《刑

法》第一百六十条作出有罪裁判且生效； 

不适用 否 

（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构成重组上市，申请或者披

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

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作出有罪裁判且生

效； 

不适用 否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公司披露

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

公司连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标已实际触及本章第三节规定的

终止上市标准；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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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公司披露

的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

金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

入合计金额的 50%；或者公司披露的净利润连续两年均存在虚

假记载，虚假记载的净利润金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且超

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净利润合计金额的 50%；或者公司披露的

利润总额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利润总额金

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利润总额

合计金额的 50%；或者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两年均存在

虚假记载，资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

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 50%。计算前

述合计数时，相关财务数据为负值的，先取其绝对值后再合

计计算； 

不适用 否 

（五）本所根据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

会影响等因素认定的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情形。 
不适用 否 

（一）公司或者其主要子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不适用 否 

（二）公司或者其主要子公司被依法吊销主营业务生产

经营许可证，或者存在丧失继续生产经营法律资格的其他情

形； 

不适用 否 

（三）本所根据公司重大违法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的严重程度，结合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类型、对公司

生产经营和上市地位的影响程度等情形，认为公司股票应当

终止上市的。 

不适用 否 

第八节 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不适用 否 

（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公司历史形成的违规担保事项

的影响已消除，不存在违反规

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

重的情形。北京市观远律师事

务所出具观远[意]（2022）第

1107 号《关于凯瑞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否 

（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均能正

常召开并形成决议 
否 

（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度内

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否 

（五）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

能恢复正常； 

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

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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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情形 
否 

（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

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 

详见本回函问题 9 之回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影响已消除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否 

综上，公司此前存在的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均已消

除；同时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的相关规定自查，

公司目前不存在第 9.3.1 条规定的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亦不存在第

9.8.1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条件。 

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核查意见详见《北京市观远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编号：观远[意]（2022）

第 1115 号）。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16日 


